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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锦辉 文/图）为加强社区环境卫生治
理工作，提高社区居民的生活环境水平，营造一个洁净
舒适的生活环境。日前，安州区花荄镇益昌社区以“爱国
卫生月”为契机，对社区内的卫生死角进行了一次彻底
的整治(如图)。

此次整治主要针对辖区内房前屋后环境卫生、楼道
环境卫生、道路环境卫生、牛皮癣、小广告以及沿街大道
上的垃圾，社区志愿者携带扫把、手套、垃圾袋、火钳等工
具，对影响社区环境卫生的“脏、乱、差”现象进行彻底清
理清除。对清扫不动的垃圾，志愿者就用手耙、用手抓，一
点一点抠出来。清洁家园的务实行动，赢得了居民的一致
好评。同时，志愿者还发动辖区居民对自家门前以及所在
楼道的卫生进行清洁，共同营造整洁、文明、安全、舒适的
生活环境。

“看到社区卫生环境焕然一新很有成就感，作为一名
志愿者我要努力发扬奉献精神，助力社区建设。”志愿者
纷纷表示，通过环境卫生整治活动，有效地改善了社区面
貌，并把讲文明、讲卫生、爱环境的新风传递给每个居民，
以实际行动展现了新型社区的新面貌，在居民中树立了
良好的形象。

据了解，今后该社区将继续加强日常巡逻，发现对
环境卫生、市容市貌造成不良影响的情况，及时清理，并
通过社区微信平台、卫生宣传栏、发放宣传单等形式倡
导居民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发扬团结奋进的精神巩固创
卫成果。

安州区益昌社区——

整治卫生死角
改善辖区环境

1.招标条件
1.1本招标项目科技城集中发展区

（涪城区属范围）道路及居民安置点项
目（项目名称）已由绵阳市涪城区发展
和改革局（项目审批、核准或备案机关
名称）以绵涪发改固[2016]188 号、绵涪
发改[2017]195 号（批文名称及编号）批
准建设，项目业主为绵阳中冶汇财开发
建设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融资和自
筹（资金来源），项目出资比例为100%，
招标人为绵阳中冶汇财开发建设有限
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
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1.2本招标项目为四川省行政区域
内的国家投资工程建设项目，绵阳市涪
城区发展和改革局（核准机关名称）核
准（招标事项核准文号为绵涪发改
[2017]73 号）的招标组织形式为委托招
标。招标人选择（本招标项目在省发展
改革委指定比选网站上的项目编号为
PF20171117036）的招标代理机构是四
川中鼎远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标段划分：施工1个标段。
2.2建设地点：城郊乡金家林村、大

包梁村、新观寺村、鼓楼山村、奓口庙村。
2.3 建设内容及规模：1、修建道路

滨河北路西段（菩提寺大桥至八家堰大
桥），位于高新区普明寺社区、飞牛坝社
区，涪城区戈家庙村、鼓楼山村和奓口
庙村，道路路基宽 24 米，车行道宽 14.5
米，总长 3922 米；其中高新区辖区道路
长约 1440 米，委托涪城区建设。2、高铁
大道西段（含安昌河大桥），位于涪城区
新观寺村、鼓楼山村、戈家庙村，高新区
飞牛坝村，道路路基宽 40 米，车行道宽
30.5 米，道路总长 5300 米；其中高新区
辖区桥梁长（含引桥）约 400 米，委托涪
城区建设。3、金西路道路位于涪城区金
家林村，A 段道路路基宽度 20 米，车行

道宽 14 米，道路长度 492 米，B 段道路
路基宽度 12 米，车行道宽 7 米，道路长
度 23 米。4、修建奓口庙村安置点拟建
建筑面积约 3.5 万平方米、戈家庙村安
置点拟建建筑面积约 6.0 万平方米、鼓
楼山村安置点拟建建筑面积约3.5万平
方米、新观寺村安置点拟建建筑面积约
4.0 万平方米、大包梁村安置点拟建建
筑面积约 3.0 万平方米、金家林村居民
安置点拟建建筑面积约 5.0 万平方米，
项目总建筑面积 25 万平方米及小区内
道路、绿化配套设施等工程内容。

2.4计划工期：730日历天。
2.5 招标范围：本项目立项批复中

建安工程全部内容。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独

立企业法人资格，并同时具有行政主管
部门颁发的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
及以上资质，2014年至今具有至少1个
已完工或在建的类似项目业绩，并在人
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
能力。

3.2 本 次 招 标 不 接 受 联 合 体 投
标。联 合 体 投 标 的 ，应 满 足 下 列 要
求： / 。

3.3 各投标人均可就上述标段投
标，但可以中标的合同数量不超过 1个
标段。

企业注册地不在四川省行政区域
内的外地企业，必须办理四川省省外施
工、监理入川承揽业务信息录入证。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8

年 4 月 20 日至 2018 年 4 月 26 日（法定
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外），每日上午 9
时至 12 时，下午 13 时至 17 时，在绵阳
市涪城区长虹大道中段 131 号得月星
城 1 幢 22 楼 4 号持以下证件、证明（查
验原件，留存加盖鲜章的复印件）报名

及购买招标文件：
4.1.1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委

托代理人身份证；
4.1.2 企业具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的营业执照副本（如未办理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的营业执照，还需另外提供税务
登记证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

4.2招标文件每套售价300元，售后
不退。

4.3招标人不提供邮购招标文件服务。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

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18 年 5 月 11 日
10 时 00 分，地点为绵阳市涪城区政务
服务中心四楼开标室(高平路2号) 。

5.2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
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绵阳日报》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 标 人：绵阳中冶汇财开发建设

有限公司
地址：绵阳市涪城区绵安路35号
邮 编：621000
联 系 人：蒋先生
电 话：13558869530
传 真： /
电子邮件： /
网 址： /
招标代理机构：四川中鼎远发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地 址：成都市锦江区静沙南路18

号3栋402-404
邮 编：610011
联 系 人：李先生
电 话：028-65013199
传 真：028-65013199
电子邮件： /
网 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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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公告

□ 郭东 周雪娅记者范萌

记者从市消委会获悉，今年第一季
度，全市各级消委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
109件，解决105件，投诉解决率96.3%，
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15.9万元，有力维
护了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全市各级消
委组织还接受消费者咨询3561人次。

产品质量问题居投诉榜首

产品质量问题多、合同条款存在
陷阱、售后服务跟不上……据市消委会
统计分析资料显示，在今年第一季度消
费投诉中，按照消费投诉的性质来划
分，有涉及产品质量问题方面的投诉案
件32件，占投诉总量的29.4%，位居所
有投诉榜首；合同纠纷问题的投诉 28
件，占投诉总量的 25.7%，排在消费投
诉榜第二位；售后服务问题的投诉 21
件，占投诉总量的 19.3%，居于消费投
诉第三位。此外，价格问题的投诉7件，
占总投诉量的6.4%；计量问题的投诉5
件，占投诉总量的4.6%；虚假宣传的投
诉1件，占投诉总量的0.9%；其它方面
的15件，占投诉总量的13.8%。

而从消费投诉类别来看，家用汽
车等交通工具类投诉 31 件，占投诉总
量的 28.4%；家用电子电器类投诉 18
件，占投诉总量的 16.5%；服装鞋帽类
投诉 10 件，占总投诉量的 9.2%；食品
类投诉 5 件，占投诉总量的 4.6%；烟、
酒和饮料类投诉 2 件，占投诉总量的
1.8%；房屋及建材类投诉5件，占投诉
总量的4.6%；日用商品类投诉4件，占
投诉总量的 3.7%；医药及医疗用品类
2件，占投诉总量的2%；首饰及文体用
品类投诉1件，占投诉总量的0.9%。

典型案例聚焦：

买一根甘蔗短斤少两 消费者获赔200元
2018 年 1 月 16 日，消费者岳女士

在梓潼县文昌镇一水果店以每公斤 6
元的价格购买甘蔗一根，付款 22 元。
回家后，她用自家的电子秤再称时，其
价格显示为 17.19 元。为此，岳女士认
为商家短斤少两，其秤有问题。于是找
到该水果店经营者理论，要求退还多
收的甘蔗钱。水果店经营者拒绝承认
自己的秤有问题，不愿意退钱。于是，

岳女士拨打 12315 消费投诉电话，向
梓潼县消委会投诉。

梓潼县消委会文昌分会在受理该
投诉后，立即组织工作人员到该水果店
调查了解情况。在消委会人员的询问了
解中，该水果店经营者承认消费者在其
店内购买了一根甘蔗，付款22元的事实，
但是拒不承认自己的秤有问题。调解人
员在现场仔细查看了经营者的秤后，发
现其有两种称重模式。在黑心模式下，实
重八两的物品可以称出一斤来，明显有
问题。这种行为实则是商家短斤少两，欺
骗消费者的行为。消费者岳女士在得知
该水果店的欺诈行为后，则要求经营者
给予赔偿500元。该水果店经营者在向岳
女士进行道歉后，再三保证以后要诚信
经营，不再欺瞒消费者，希望岳女士给予
原谅，免除赔偿，遭到岳女士拒绝。梓潼
县消委会文昌分会调解人员对水果店经
营者进行了批评教育，并多次组织岳女
士与该水果店经营者进行调解协商，最
终达成一致意见，由该水果店经营者向消
费者岳女士赔偿200元。

市消委会有关负责人表示，《消法》第
五十五条明确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
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
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
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
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
500元的，为500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
照其规定。本案例中，消费者要求经营者
赔偿500元的要求合理，最终在征得消费
者同意下，消费者与经营者达成了一致意
见，由经营者向消费者赔偿金额200元。
手拉葫芦断裂伤人消委会维权获赔偿

消费者黄先生在梓潼一家五金机
电经营店以320元的价格购买了一个
起重设备手拉葫芦。买后才1个多月时
间，这个手拉葫芦在一建筑工地吊装铁
罐 时 挂 卡 突 然 断
裂，导致罐体脱落，
使站在罐体上的一
名牵拉工人跌落受
伤而送医院治疗。
经医生诊断，这名
工 人 右 腿 多 处 骨
折。今年 1 月，这名
工人治愈出院，花

去住院治疗费用3万余元。事故发生后，
黄先生多次联系这家五金机电经营负
责人，希望得到一定的赔偿，但遭到了
拒绝，于是黄先生将该经营商投诉到了
梓潼县消委会，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梓潼县消委会文昌分会依法受理该
投诉后，立即展开调查核实，并联系当事人
双方进行调解。在调解过程中，这家五金机
电经营店负责人称这位工人的受伤，是因
为其操作手拉葫芦的行为不当，应承担全
部责任，故拒绝赔偿。而黄先生认为从手拉
葫芦断裂的断口来看，该产品明显质量有
问题，商家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要求
给予一定比例的赔偿金。经过调解人员多
次与黄先生、商家及其供货商协商，最终达
成一致意见：由其商家赔偿3320元，厂家
赔偿1000元，共计赔偿4320元给伤者。

市消委会有关负责人表示，按照
《消法》有关规定，经营者应当保证其
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
财产安全的要求。对可能危及人身、财
产安全的商品和服务，应当向消费者
作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并说
明和标明正确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
的方法以及防止危害发生的方法。《消
法》同时规定，如果消费者在购买、使
用商品时，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
以向销售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生产者
要求赔偿。在销售者赔偿后，属于生产
者的责任或者属于向销售者提供商品
的其他销售者的责任的，其商品销售者
有权向生产者或者其他销售者追偿。按
照这些规定，在本案例中，这家五金机
电经营者与商品生产商都应承担一定
的责任，黄先生及受伤工人有权向商家
及生产厂家索要赔偿。同时这位受伤工
人操作有误，也应承担一定责任。经过
调解协商后，经营者与厂家共赔偿护
理费和误工费合计4320元。

市消委会公布今年第一季度消费者投诉情况

产品质量、合同纠纷、售后服务
是投诉热点

本报讯（记者 彭雪）为持续巩固国家卫
生城市创建成果，按照市国家卫生城市复审指
挥部办公室安排，日前，由市工商局牵头的国
卫复审第四督查组专家一行采取明查与暗访
相结合的方式对涪城区国家卫生复审工作推
进情况进行督查。督查组随机抽取了涪城区部
分农贸市场、社区及周边环境、城中村、城郊接
合部等区域国卫复审工作推进情况进行了督

导检查，并按照国家卫生城市标准及指导手册
相关标准重点督查各环境保护、重点场所卫
生、健康教育等方面的推进情况。

在鼓楼市场，督查组发现，这里个别地段
因未及时冲洗，显得有点脏乱；市场内，一些
商家所在的摊点台面脏乱，地面有少量垃圾，
在市场垃圾房处，督查组发现有苍蝇等病媒生
物，在背街小巷下水道有空隙，无防鼠网等设

施。一些食品无三防设施，在该市场宣传栏处
下水道无防鼠网。在顺河街社区，路边各种垃
圾没有及时清理，墙面上是杂乱的小广告。督
查组就鼓楼市场、周边社区相关情况与涪城区
卫办协调，并提出了整改意见。在剑门路西段，
督查组发现这里无国卫宣传标语，墙面小广告
多，一工地施工无围挡，尘土飞扬。

在城郊接合部及一些市场及路段，督导

组还发现，个别市场门口存在乱摆乱放，占道
经营，市场保洁不及时，垃圾柜垃圾未清理，苍
蝇较多，熟食等卤制品区无三防设施，车辆乱
停乱放，地面未硬化，汽车废弃已久未报废。督
导组要求，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农贸市场
管理工作，加大力度抓紧整改。

涪城区各有关部门街道社区迅速予以整
改，情况大大改观。

查漏补缺完善机制 聚焦问题抓紧整改
市督查组赴涪城区督导国卫复审工作推进情况

□本报记者 彭雪 文/图

“开展集贸市场及周边跨门经营、占道经营
整治；召集商家开坝坝会，宣讲政策，帮助商户
拆除违法建筑，集中整治……”按照市区统一安
排部署，涪城区城管执法分局全局上下凝成一
股绳，聚焦市容秩序、环境治理、城市环保等，狠
抓薄弱环节，挂图作战、积极推进影响市容环境
整治行动，巩固提升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

涪城城管执法分局采取一把手靠前指
挥、分管领导带队跟进的方式，各责任股室、
辖区中队放弃节假日休息全员上岗，紧盯重
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部位，地毯式摸排核
查，不留盲区，以点带面，多方联动，督促指导
中队全面梳理存在问题，及时补齐短板，并牵
头攻克疑难问题。根据督查通报的问题，分析
原因、查找不足，并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将按
照“一件一策”完善整改方案、落实有力措施、
加快整改到位，加强后期管控，杜绝反弹。

坚持“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思路，以“城

管+”治理模式为抓手，多方位营造“全民参与
爱国卫生 共建共享健康家园”的浓厚氛围。依
托“城管联系服务商户微信群”朋友圈分享、沿
街商家LED显示屏全天候滚动播出创卫宣传
标语等方式，倡导健康生活习惯、维护市容好
风气；召开商企“坝坝会”、集中约谈会，向商
家、企业宣传国卫卫生城市相关要求，引导商
家切实履行“门前五包”责任制；联合街道、社
区，先后在先锋路、跃进路、御安街等路段开展
主题宣传活动 15 次，向过往市民宣讲国家卫
生城市复审迎检内容；组建志愿服务队伍，在
60 余个公交站点劝导市民排队上下车、行人
安全过马路等，倡导社会卫生文明新风。

“开展专项整治，引导游商入市经营，商家
规范经营……”盯紧市、区通报和广大群众密切
关注、反映强烈的问题，聚焦问题，挂图作战逐一
销号，做到“一个标准兜到底，一次要求整到位”。

对照城管职责进行清理，属市局管辖区
域，如沿江市场、大西门周边脏乱差问题，及
时书面报告市局支队，请求协调处理；举全局

之力，从严从速抓整改，对照问题逐一销号，
并及时开展“回头看”，巩固整治成果。开展联
合行动，对跃进路北段花卉市场占道经营、扬
尘污染等违规行为开展集中整治；联合乡镇、
村社及市场管理方治理剑南市场、兴盛街临
时市场周边跨门经营、乱摆摊点等乱象；联合
多方整治御营新村二、三社区车辆堵塞人行
通道等乱象，引导各商家主动拆除违规占道

打围设施，约谈共享单车公司，督促其加强对
乱停放单车的规整。对“三烧”、扬尘治理等大
气环境污染问题及时开展“回头看”，对石塘
镇楼房村某砖厂焚烧垃圾立案处罚，开出今
年来严控露天焚烧的首张罚单。同时，巡查执
法、驻点值守、清扫保洁等方式集中整治，对
平政河堤沿线商户乱搭乱建督促商家，通过
自拆和助拆方式，严防出现拆除工作反弹。

涪城城管执法分局全面梳理存在问题——

挂图作战逐一销号

营造安全放心消费环境
携手共建西部经济强市

国家卫生城市 窗知 识

学校健康教育有何要求？
学校按照《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和《健康绵阳2030规划纲要》的要求开设健康教育课，开课率达到100%，教学和生

活环境应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加强传染病、学生常见病的预防控制工作，设立卫生室，配备专职卫生技术人员，注重培养学生
养成良好的卫生行为，提高学生的健康意识。学校设置固定的健康教育宣传专栏，面积不少于2平方米，每月更换一次内容。每
个班级黑板报上刊有卫生知识，每月更换1次内容。中、小学校每年向全体师生开展形式多样的健康教育活动10次以上。学校
健康教育要做到有教案、有课时、有计划、有总结、有活动记录、有专人负责。

执法人员规范商家经营行为执法人员规范商家经营行为


